
(譯本) 
 

居留許可 
成立家庭和家庭團聚的權利 

適度原則 
 

摘要 

 

一、「成立家庭」和「家庭團聚」的權利不得被解讀為「絕對權利」，

人們不得引用該等權利作為被許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居留的原因。 

二、就該事宜（居留許可），賦予行政當局擁有一定自由作出決定，且

需要考慮一整套因素，當中需要強調時機及對整個社會利益是否適宜。 

三、法院只可以基於「適度原則」明顯不被遵守時才可以對行政當局的

決定作出指責，但這不是本案的情況，因為批示決定駁回該申請是基於已考

慮提出許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居留之申請人的犯罪前科且當中載明申請人曾

在香港及澳門因犯罪而被判刑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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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 

 

概述 

一、(A)，持有編號 XXX的香港身份證，其餘身份資料載於卷宗，針對保安司司長 2006年

1 月 15 日的批示提起上訴，此批示駁回了其提出在澳門居留的請求，在其陳述中提出以下的結

論： 

「（一）被上訴的批示是在未有全面及適當地考慮上訴人之實際情況下而作出。 

（二）亦即是說，被上訴的批示應從上訴人的整體狀況、事實而作出分析。 

（三）而非僅因著上訴人曾在澳門有刑事紀錄及曾被禁止入境而抹殺其他種種對上訴人的正

面因素並駁回上訴人之定居申請。 

（四）從而在決定駁回上訴人居留之申請時，違反了法律第 4/2003號第 9條第 2款及各項

規定，法律第 6/94/M號第 1條、第 2條及第 3條之規定。 

（五）同時，被上訴的批示亦違反了《行政程序法典》第 5條所規定的適度性原則。 

（六）結合本卷宗內的事實，根據法律第 4/2003 號第 9條第 2款本身及各項規定，法律第

6/94/M號第 1條、第 2條及第 3條之規定及《行政程序法典》第 5條的規定，應宣告批准上訴

人在澳門居留的申請。 

（七）所以，被上訴的批示沾有對第 4/2003號法律第 9條第 2款本身及各項規定、法律第

6/94/M號第 1條、第 2條及第 3條規定的錯誤理解法律之瑕疵。 

（八）及沾有違反《行政程序法典》第 5條適度原則之瑕疵，故應被宣告廢止」；（參見第

2頁至第 10頁及第 65頁至第 75頁）。 

* 

被上訴實體作出答辯，認為被爭執的決定並沒有對其指責的任何瑕疵，因此請求上訴理由不

成立；（參見第 52頁至第 55頁及第 99頁至第 105頁）。 

* 



檢察院代表在最後檢閱中發表了意見，當中認為應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參見第 119頁至

第 123頁）。 

* 

已收集各助審法官的法定檢閱，現予審理。 

 

理由說明 

事實 

二、以下事實與本案判決相關，從卷宗中得出以下事實事宜： 

—— 1999年 9月 10日，考慮到現上訴人(A)「基於涉及非法賭博活動的罪行而被香港法院

判刑」，同時也被『提及為澳門賭場「疊碼」』，治安警察廳廳長 1999年 9月 10日的批示禁止

其進入澳門為期三年；（參見預審卷宗第 3頁）。 

—— 1999年 12月 31日，有關決定對上訴人本人作出通知；（參見預審卷宗第 7頁）。 

—— 2000年 8月 9日，該上訴人在澳門被截查；（參見預審卷宗第 20頁）。 

—— 2002年 5月 29日初級法院作出裁判，基於上訴人觸犯一項澳門《刑法典》第 312條第

1款 b項規定及處罰的「違令」罪及一項第 2/90/M號法律第 11條第 3款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

件」罪而對其判處單一刑罰 9個月徒刑，暫緩 2年執行；（參見預審卷宗第 59頁至第 61頁）。 

—— 2002年 5月 30日，考慮到上述的決定，上訴人再次被驅逐出澳門；（參見預審卷宗第

62頁至第 63頁）。 

—— 2005年 9月 5日，上訴人與澳門居民(B)結婚後，向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務廳提交定居

申請以便可以在澳門與妻子共同居住；（參見預審卷宗第 32頁至第 37頁）。 

—— 2005年 12月 2日，上訴人在其在澳門定居的申請中聲稱：包括結婚、其妻子在澳門購

買一獨立單位、其在香港居住單位的租賃合同屆滿；（參見預審卷宗第 7頁及第 8頁）。 

—— 2005年 12月 14日，保安司司長根據治安警察局製作的報告及 2005年 11月 25日駁回

其申請的意見書的內容駁回上訴人的申請；（參見預審卷宗第 26頁及第 27頁）。 

—— 2006年 1月 15日，保安司司長根據治安警察局應上訴人於 2005年 12月 2日呈交的函

件而製作的新報告，作出如下批示： 

「經過考慮後，申請人 2005 年 12 月 2 日的申請並不足以改變原來的決定，因此維持原批

示」；（參見預審卷宗第 12頁）。 

 

法律 

三、現上訴人質疑保安司司長於 2006年 1月 15日作出的批示。該批示確認了之前於 2005

年 12月 14日作出的駁回上訴人提出在澳定居請求的決定。 

現上訴人認為批示未有「全面及適當地考慮上訴人之實際情況」，指責批示沾有違反第 4/2003

號法律第 9條第 2款、第 6/94/M號法律第 1條、第 2條及第 3條的規定及「適度原則」等瑕疵。 

經考慮上述被視為證實的事實後，我們開始釐清 2005年 12月 14日作出的批示沒有對上訴

人作出通知的事實，不應認為因為「確認」之前的批示而於 2006年 1月 15日作出的之後批示是

不能提起上訴，相反是可針對該批示提起上訴，因此，讓我們去審理。 

但是，可以立刻得出上訴理由是不成立的。 

—— 關於所謂「欠缺全面及適當地考慮上訴人之實際情況」，需要指出上訴人是有明顯文

誤。 

事實上，當在 2005年 12月 14日作出決定時，我們可以承認是沒有考慮上訴人指出的「事

實」，這是因為上訴人指出事實的函件 —— 2005年 12月 2日的函件 —— 是在程序處於作出

決定階段時才被呈交，但必須強調在 2006年 1月 15日所作的決定中該等事實是已經被考慮，只

要看看上述決定的內容就可以得出該結論，因為當中有關於「申請人於 2005年 12月 2日申請」

的明確提述，所確認的是該申請「並不足以改變原來的決定」（2005年 12月 14日作出）。 

因此，對於該疑問上訴人顯然是沒有任何理由的，那麼讓我們繼續討論其他被提出的疑問。 



—— 關於所謂「違反第 4/2003號法律第 9條第 2款、第 6/94/M號法律第 1條、第 2條及

第 3條的規定及適度原則」。 

第 4/2003號法律（規定「入境、逗留及居留許可制度的一般原則」）第 9條規定： 

「一、行政長官得批給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居留許可。 

二、為批給上款所指的許可，尤其應考慮下列因素： 

（一）刑事犯罪前科、經證實不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或本法律第四條所指的任何情況； 

（二）利害關係人所擁有的維生資源； 

（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居留之目的及其可能性； 

（四）利害關係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從事或擬從事的活動； 

（五）利害關係人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的親屬關係； 

（六）人道理由，尤其在其他國家或地區缺乏生存條件或家庭輔助。 

三、利害關係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通常居住是維持居留許可的條件。」 

而第 6/94/M號法律（《家庭政策綱要法》）第 1、2及 3條規定： 

第一條 

（家庭及行政當局） 

「一、人人均有權在完全平等的條件下成立家庭和結婚。 

二、行政當局有責和與家庭利益有關的團體緊密合作，以促進改善生活質素，以及家庭及其

成員在精神和物質上的實踐。」 

第二條 

（家庭的團結及穩定） 

「一、家庭建基於所有成員間的團結、穩定、同等尊嚴以及互相尊重、合作、負責和互助，

以全面達致其目的。 

二、配偶雙方對民事和政治能力，以及對子女的撫養和教育，均具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 

第三條 

（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要素） 

「行政當局承認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要素，價值的傳送者及加深數代間互助關係的工具的功

能。」 

關於最後兩條條文規定，本中級法院曾有機會認定該些規定構成「綱領性規範」，一如所述

法規第 23條所規定般，將「逐漸採取必需措施，以發展落實及執行本法律的綱要」。 

無論如何，即使不是這樣理解（當然我們不這樣認為），但人們往往可以說在上述《家庭政

策綱要法》（第 6/94/M號法律）中規定的這些原則並不可以解讀為「絕對權利」，有人不管涉

及具體情況的情節而援引該等權利，認為行政當局有義務去確認任何人在此逗留或定居的權利，

其目的就是容許該人得到其指出的「家庭團聚」。 

顯然這是賦予行政當局擁有一定自由作出決定的事宜，且需要考慮一整套因素，當中需要強

調「時機」及「對整個社會利益是否適宜」。 

再者，當中指出的是第 4/2003 號法律第 9 條的規定，所規定的是「批給在澳門特別行政區

的居留許可」的事宜，肯定會考慮到「利害關係人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的親屬關係」的因素。 

行文至此，讓我們看看被上訴的決定是否違反了第 9條的規定。 

從上述的事實清楚得知現上訴人具有「犯罪前科」以及「不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 

對此，檢察院代表在其意見書中指出：「我們看不到行政當局可以保留其他可行及適當的方

案」，因為即使承認存在，但是，尤其在上訴人的家庭利益方面也只不過是「估算的」利益，該

等利益在捍衛澳門特別行政區社會穩定的公共利益面前必須作出讓步。 

因此，沒有違反上述第 9條，不要忘記也是依循了「適度原則」，「行政當局之決定與私人

之權利或受法律保護之利益有衝突時，僅得在對所擬達致之目的屬適當及適度下，損害該等權利

或利益」—— 參見《行政程序法典》第 5條第 2款，同樣肯定的是，在本案中，我們不認為上

述原則顯然沒有被遵守，從而可以使到本中級法院對被上訴的決定作出譴責，我們甚至認為該決



定是適當及衡平的，因此必然導致裁定本上訴理由不成立。 

 

裁決 

四、基此，並根據上述的理由說明，合議庭在評議會上裁定上訴敗訴。 

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承擔，司法費訂為 6個計算單位。 

 

José M. Dias Azedo（司徒民正，裁判書製作法官）—— 陳廣勝 —— 賴健雄 


